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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查結果摘要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在 2005 年 11 月至 2006 年 4 月委託香港浸會大學

公司管治與金融政策研究中心進行投資顧問服務使用調查。該調查旨在探討散戶投資者

在選擇投資顧問時會考慮哪些因素、他們對消費者責任的認識、在作出投資決定及挑選

產品時會參考哪些資料、以及投資顧問在提供意見的過程中有否履行責任及售後服務的

質素。 
 
在該調查中，投資顧問是指售賣投資產品或提供投資產品意見的銀行職員、持有證監會

牌照的投資顧問公司／基金公司的代表，以及保險代理／經紀。投資產品舉例有管理基

金、結構性產品及與投資相連壽險計劃，但不包括一般壽險計劃、定期及外幣存款、按

揭及個人貸款。在是次調查中，股票經紀及只負責派發產品傳單以供客戶參考的銀行職

員，並不視作投資顧問。 
 
調查的受訪對象為過去兩年曾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受證監會監管的投資產品或內地／海

外股票，並曾使用投資顧問服務的 18 歲或以上的香港成年人(下稱為“投資者”)。該調查

成功地以面對面或電話的形式訪問了 100 名投資者，當中 89 名是從證監會的 2005 年散

戶投資者調查1識別出來的，其餘 11 名投資者則是透過致電隨機選出的住宅電話號碼而

成功接觸到的人士。 
 
 
受訪者的背景及使用投資顧問的情況 
 

• 根據證監會的 2005 年散戶投資者調查，7.0%的香港成年人或 19.2%的散戶投資

者在過去兩年內曾使用投資顧問的服務。 
 
• 在參與是次投資顧問服務使用調查的 100 名投資者中，女性佔 55%；年齡介乎

40 至 49 歲的人士佔 34%；擁有專上或以上教育程度的人士佔 60.6%。 
 

 
1在 2005 年 9 月至 11 月期間進行的 2005 年散戶投資者調查主要研究散戶參與率、他們對金融投資的認

識程度，以及探討他們對證監會投資者教育工作的意見。在該調查中，散戶投資者指在過去兩年曾投

資於受證監會監管的投資產品或內地／海外股票的 18 歲或以上的成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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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投資顧問 
 

• 根據投資者在過去兩年內最近一次選用的投資顧問來劃分，64%的投資者為銀行

的個人理財顧問或財務策劃師的客戶，25%的投資者曾選用證監會持牌人的服

務，而其餘則曾選用保險公司代理／經紀(11%)。 
 

• 在選擇投資顧問公司時，投資者的三大考慮因素是：聲譽(79%)、服務質素(66%)，
以及該公司是否領有證監會的牌照(64%)。 

 
• 在選擇投資顧問代表時，最大比例投資者會留意：該代表對產品／巿場的專業認

識(74%)、是否樂意了解客戶的情況及明白他們的需要(68%)，以及是否能夠清楚

解釋有關細節(62%)。 
 

• 66%的投資者享有投資顧問提供持續建議的服務，15%指出投資顧問提供全權委

託管理服務，11%則稱投資顧問只會在交易前提供投資意見，日後不會與客戶進

行檢討，而 7%的投資者表示投資顧問只會提供一次過執行交易的服務，並不提

供任何投資意見。 
 

• 47%的投資者認為客戶協議已清楚載列投資顧問所提供的服務範疇。57%的投資

者對協議內有關客戶權責的條款的清晰程度感到滿意。相對來說，較少投資者

(44%)認為客戶協議內有關投資顧問權責的條款已相當清楚。 
 
 

投資者認為自己應負的責任及投資顧問的職責 
 

• 在首次會晤投資顧問時，投資者最有可能將他們的風險承受能力(88%)、年齡

(87%)、職業(85%)、收入(83%)及投資目標(82%)告知投資顧問。49%的投資者以

口頭形式向投資顧問提供上述資料、33%填寫問卷，18%則兩種方法皆有使用。 
 

• 接近半數(48%)的投資者與投資顧問見面前，心目中已定下投資目標；32%會根

據他們的投資顧問為他們作出的“財務狀況＂分析結果來設定投資目標；11%的

投資者心目中並沒有明確的投資目標，只會跟從他們的投資顧問的建議。 
 

• 56%的投資者曾收到投資顧問撰寫的財務計劃書，44%則表示沒有。此外，64%
的投資者贊同規定投資顧問向客戶提供財務計劃書、15%不贊成，21%則表示不

知道或沒有意見。 
 
• 在曾經收取過財務計劃書的投資者當中，曾仔細地閱讀與只粗略地翻閱過計劃書

的投資者的比例相同(46.4%)，餘下 7.2%的投資者則自稱並沒有看過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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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者最希望從財務計劃書或投資顧問的口頭建議中獲知的是預期回報(87%)，

其次是所需投資的金額(82%)及產品的主要特點 (79%)。 
 

• 只有 7%的投資者表示，投資顧問曾向他們披露推銷投資產品會獲發佣金／回

佣，88%的投資者表示未有聽聞，餘下的 5%則回答說不清楚。54%的投資者贊

同投資顧問應作出上述披露、34%認為沒有這個必要，而 12%則表示不知道或沒

有意見。 
 

• 91%的投資者表示，投資顧問並沒有建議他們借錢來增加投資，7%的投資者則

曾被建議利用借貸加大投資，2%表示不清楚。 
 

• 34%的投資者表示在簽署文件(例如客戶協議、認購表格等)前曾細閱那些文件；

39%承認他們在簽署文件前，只會粗略地翻閱一下。另有四分之一(25%)的投資

者會在聽取投資顧問的講解後便簽署文件；只有 2%的投資者表示既無審閱文件

內的條款，亦沒有聽取投資顧問的講解便簽署文件。 
 

 
產品選擇和投資決定 
 

• 基金(87%)、股票(35%)及投資相連壽險計劃(30%)是投資者最經常透過投資顧問

購買的三種投資產品。在基金投資者當中，71.3%曾購買證監會認可的基金、3.4%
同時購入證監會認可及非證監會認可的基金，25.3%的人則不清楚有關基金是否

已獲證監會認可。 
 
• 投資者在購入投資產品前，會預先了解的三大產品特性是：預期回報和計算方法

(80%)、各項收費(79%)，以及過往的表現(79%)。 
 

• 投資者在順序排列他們於投資前必須知道的三項最重要的產品特性時，50%的投

資者選擇了資本風險、45%選擇預期回報及計算方法，38%選擇過往表現。 
 

• 38%的投資者主要依賴投資顧問主動向他們解釋產品的認購手續費和日後的收

費，以及提早贖回投資的罰款；34%則主動向投資顧問作出查詢；19%則會先向

投資顧問查詢，然後查閱產品的廣告或單張以覆核投資顧問的解釋。 
 

• 五分之三的投資者(60%)認為，在產品廣告或銷售文件上的風險警告聲明並不足

以提醒他們留意投資風險、35%則認為該等聲明已經足夠，5%表示不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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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比例(72%)的投資者在作出投資決定時，會參考投資顧問的口頭建議或財務

計劃書。較低比例(63%)的投資者會參閱產品的銷售文件或資料單張，39%亦會

留意傳媒推介或報導。 
 
 
售後服務 
 

• 最大比例(33%)的投資者會每三個月與投資顧問聯絡一次。投資者與投資顧問聯

絡時，主要查詢現有投資的最新表現數據和新投資機會。  
 
• 88%的投資者滿意投資顧問的服務。至於導致投資者不滿意的三大原因，分別

是：缺乏產品售後跟進服務(58.3%)、所購入的產品的表現未如理想(41.7%)，以

及投資顧問過份偏重於推銷產品(33.3%)。 
 

• 63%的投資者同意“投資顧問所提供的服務是物有所值的＂這個說法、21%則不

同意、12%回答說無意見，而 4%則表示不知道或不清楚。 
 

• 就投資顧問服務的不同範疇進行評估時，三個獲得最高評分的範疇是：態度友善

及樂於提供協助(88.7%)、查閱戶口資料的方便程度(81.3%)，以及迅速回覆電話

(80.9%)。相反，較不滿意的地方是費用和佣金，以及財務策劃技巧。 
 

• 就投資顧問如何改善服務而言，投資者希望獲得更適合自己的產品推介(57%)、
投資顧問減低收費(48%)，以及投資顧問應更頻密地提供投資組合或產品的表現

的最新資料(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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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訪者的背景及使用投資顧問的情況  

 
根據證監會的 2005 年散戶投資者調查，在過去兩年，7.0%的香港成年人或 19.2%的散

戶投資者曾使用投資顧問的服務。 
 
這次投資顧問服務使用調查，成功邀請了 100 名投資顧問服務使用者(下稱為“投資

者”)，以面對面或電話的形式完成一項調查訪問。在該 100 名受訪者中，女性佔 55%；

年齡介乎 40-49 歲的人士佔 34%；擁有專上或以上教育程度的人士佔 60.6%(表 1)。 
 

表 1：受訪者的背景  

 投資者(%)
性別  
  
男 45.0  
女 55.0  
  
年齡組別  
  

18-29 8.0 

30-39 28.0 

40-49 34.0 

50-59 25.0 

60 或以上 5.0 

中位數 45 

  
教育程度  
  
初中或以下 8.1 

高中 18.2 

預科 13.1 

專上：非學位課程 13.1 

專上：學位或以上 47.5 

  
      (基數：所有答案，拒絕回答者除外) 



3.  選擇投資顧問 

 
投資顧問的類別 
 
根據投資者最近一次選用的投資顧問類別來劃分，64%的投資者為銀行的個人理財顧問

或財務策劃師的客戶、19%透過持有證監會牌照的投資顧問公司的代表進行投資、11%
選用保險公司代理／經紀，而 6%則選用持有證監會牌照的基金公司的營業代表(圖 1)。 
 

圖 1：投資者最近一次選用的投資顧問的類別 

銀行的個人理財

顧問/財務策劃師
64.0%

持有證監會牌照

的基金公司的

營業代表
6.0%

持有證監會牌照

的投資顧問公司

的代表
19.0%

保險代理/經紀
11.0%

 
(基數：所有投資者) 

 
 
挑選投資顧問公司的準則 
 
在挑選投資顧問公司時，接近五分之四(79%)的投資者會考慮公司的聲譽。66%會留意

服務質素，64%會查核公司是否領有證監會的牌照。相對來說，較少投資者會留意公司

的紀律處分紀錄(24%)，而更少數的投資者(18%)會依賴親友的推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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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選擇投資顧問公司的考慮因素 

1.0%

16.0%

18.0%

24.0%

45.0%

58.0%

58.0%

64.0%

66.0%

79.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其他

為該公司或其相聯公司的現有客戶

親友的推介

該公司曾否被監管機構紀律處分

收費

所提供的產品

方便程度

該公司是否為證監會持牌人

服務質素

公司的聲譽

投資者的百分比  
 (基數：所有投資者) 

 
挑選投資顧問代表的準則 
 
投資者在選擇投資顧問代表時，最關注代表對產品／巿場的專業認識(74%)；是否樂意

了解客戶的情況及明白他們的需要(68%)；是否能夠清楚解釋有關細節(62%)；以及代表

是否為證監會的持牌人(60%) (圖 3)。 
 

圖 3：選擇投資顧問代表的考慮因素  

13.0%

27.0%

29.0%

48.0%

49.0%

58.0%

60.0%

62.0%

68.0%

74.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親友的推介

並無作出選擇，由投資顧問公司委派代表

過去被有關監管機構紀律處分

工作經驗 (如作為投資顧問的年資)

售後服務

擁有專業資格

代表是否證監會持牌人

能夠清楚解釋有關細節

樂意了解客戶的情況及明白他們的需要

產品／市場知識

投資者的百分比

 

備註：可選多項 

(基數：所有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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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顧問服務的性質 
 

當投資者被問及對他們的投資顧問的服務性質有多了解時，66%的投資者表示自己的投

資顧問持續地提供建議；15%稱服務屬全權委託管理；11%指投資顧問只會在交易前提

供投資意見，日後不會與客戶進行檢討；7%則只會一次性的執行交易，並不提供任何

投資意見；一名受訪者(1%)表示難以說明服務的實際性質，完全要視乎他透過有關投資

顧問進行哪些投資(圖 4)。 
 

圖 4：投資顧問提供的服務性質 

只會一次性的執
行交易，並不提
供任何投資意見

7.0%

在交易前會提供
投資意見，日後
不會與客戶進行

檢討

11.0%
持續提供建議

66.0%

其他

1.0%

全權委託
管理服務

15.0%

 
 (基數：所有投資者) 

 
 
客戶協議的清晰程度  
 
47%的投資者認為客戶協議已清楚載列投資顧問的服務範圍、7%則指客戶協議並無列

明服務範疇，46%就表示不知道。 
 
就客戶的權責而言，有較高比例的投資者(57%)認為客戶協議已載列得相當清楚、6%批

評不夠清楚，而 37%則表示不知道。 
 
就投資顧問的權責而言，44%的投資者認為客戶協議已清楚顯示那些條款、8%表示沒

有，另有 48%表示不知道客戶協議是否載有那些條款(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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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客戶協議有否清楚載列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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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數：所有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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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資者認為自己應負的責任及投資顧問的職責 

 

向投資顧問提供資料 
 

在首次與投資顧問會晤時，超過 80%的投資者將他們的風險承受能力(88%)、年齡

(87%)、職業(85%)、收入(83%)及投資目標(82%)告知投資顧問。相反，只有約五分之二

的投資者會提及自己的流動資金需要(39%)及供養人數(41%)(圖 6)。 
 

圖 6：客戶向投資顧問提供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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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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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的百分比

 
備註：可選多項 

 (基數：所有投資者) 

 
49%的投資者以口頭形式向他們的投資顧問提供上述資料、33%填寫問卷，18%則兩種

方法皆有採使用。 
 
定立投資目標 
 
48%的投資者表示，他們與投資顧問見面前，心目中已定下投資目標；32%會根據他們

的投資顧問替自己作出的財務狀況分析結果而設定投資目標；11%的投資者心目中並沒

有明確的投資目標，只會跟從他們的投資顧問的建議；5%則表示雖然他們心目中早有

投資目標，但與投資顧問討論後，便修訂了自己的投資目標；其餘 4%的投資者心目中

並沒有明確的投資目標，但會考慮市況及自己對流動資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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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計劃書 
 
56%的投資者記得投資顧問曾替他們撰寫財務計劃書，44%則表示沒有從投資顧問收取

過財務計劃書。此外，64%的投資者贊同規定投資顧問必須向客戶提供財務計劃書、15%
則認為沒有這個必要，21%稱不知道或沒有意見。 
 
在曾經收取過財務計劃書的投資者中，46.4%曾仔細閱讀計劃書、另外 46.4%則粗略地

翻閱過計劃書，7.2%(四名投資者)承認沒有看過計劃書。在上述投資者中，三名表示他

們的投資顧問所作出的口頭解釋已足以令他們明白有關建議，因此認為沒有必要閱讀計

劃書；另一人士則解釋由於他不打算採納投資顧問的建議，因此無需要閱讀有關計劃書。 
 
 
投資顧問提供的資料 
 
當投資者被問到希望從財務計劃書或投資顧問的口頭建議中獲得哪些資料時，他們對預

期回報(87%)最感興趣，其次是所需投資的金額(82%)及產品中的主要特點 (79%)(圖 7)。 
 

圖 7：期望財務計劃書或投資顧問的口頭建議會提供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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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可選多項 

  (基數：所有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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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金／回佣的披露 
 
就投資顧問有否披露他們向自己推銷投資產品將獲發佣金／回佣時，只有 7%的投資者

表示他們的投資顧問有這樣做、88%表示沒有，5%則表示不清楚。  
 
54%的投資者贊同應規定投資顧問作出上述披露、34%認為沒這需要，12%表示不知道

或沒有意見。 
 
 
利用借貸加大投資 
 
大部分投資者(91%)表示投資顧問從未建議他們借錢來增加投資、7%指投資顧問曾這樣

做，2%則表示不清楚。 
 
 
簽署文件 
 
在簽署任何文件(例如客戶協議、認購表格等)落實投資前，28%的投資者表示曾細閱有

關文件、26%承認他們只會粗略地翻閱文件、25%則會聽取投資顧問的講解後便簽署、

6%表示他們會細閱文件及考慮投資顧問的講解、13%則只會粗略地翻閱文件，但亦會

考慮投資顧問的講解，2%的投資者稱他們既不審閱文件內的條款，亦無聽取投資顧問

的講解便簽署有關文件(圖 8)。 
 

圖 8：在簽署文件前的處理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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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數：所有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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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產品選擇和投資決定 

 

購入的投資產品類別 
 
87%的投資者透過他們的投資顧問購買基金，其次是股票(35%)，投資相連壽險計劃(30%)
和傳統債券(29%)。結構性產品，例如股票掛鉤投資工具、信貸掛鉤票據和利率掛鉤存

款等，則相對地沒有那麼受歡迎(24%)(圖 9)。 
 

圖 9：透過投資顧問購買的投資產品類別 

24.0%

29.0%

30.0%

35.0%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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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產品

傳統債券

投資相連壽險計劃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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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的百分比
 

備註：可選多項 

 (基數：所有投資者) 

 
就基金投資者而言，71.3%的投資者只購買證監會認可的基金、3.4%同時購入證監會認

可及非證監會認可的基金，其餘 25.3%則不知道他們買入的基金是否已獲證監會認可。 
 
 
對產品特性的認識及認為的重要性 
 
80%的投資者表示在買入投資產品前，已知悉預期回報和計算方法。同樣，有很大比例

的投資者明瞭產品的收費和過往表現(各佔 79%)。相對來說，較少投資者(54%)知道產

品的認可狀況(圖 10)。 
 
 
 
 

13 



圖 10：投資者購入投資產品前對產品特性的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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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可選多項 

 (基數：所有投資者) 

 
投資者依次列出他們認為在投資前必須了解的三項最重要的產品特性：23%的投資者認

為產品的認可狀況最重要、 16%認為是資本風險， 13%則選擇首次投資額或定期供款

額。 
 
如果同時考慮投資者所選的第二及第三重要的項目，則整體而言，50%的投資者挑選了

資本風險、 45%選擇預期回報及計算方法，38%則選擇產品過往表現(圖 11)。 
 

圖 11：產品特性在投資者心目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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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收費的了解 
 
38%的投資者表示，他們的投資顧問會主動向他們解釋產品的認購手續費和日後其他的

收費，以及提早贖回投資的罰款；34%會主動向投資顧問查詢各項收費的具體情況；19%
會預先要求索取有關資料，然後再查閱產品的廣告或單張，以覆核投資顧問的解釋； 

5%指出有時他們的投資顧問會主動作出解釋，有時他們則要求投資顧問解釋詳情，然

後自行查閲銷售文件以作覆核；其餘 4%則表示他們並不太介意基金的收費，所以未有

向投資顧問查詢具體資料(圖 12)。 
 

圖 12：如何了解產品的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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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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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投資顧問解釋，並查閱產品

的廣告或單張以作覆核

向投資顧問具體查詢是否有任何

認購手續費、日後其他的收費及

提早贖回費

投資顧問主動解釋各項收費

 

(基數：所有投資者) 

 
 
風險警告聲明 
 
當投資者被問及產品廣告或銷售文件上的風險警告聲明，例如“過去的表現數據不能反

映將來的投資表現＂，是否足以提醒他們留意投資的風險時，60%的投資者認為那些聲

明並不足夠、35%認為足夠，其餘 5%則表示不清楚或不知道。 
 
 
作出投資決定 
 
最大比例(72%)的投資者在作出投資決定時，會參考投資顧問的口頭建議或財務計劃

書、63%會閱讀產品的銷售文件或資料單張、39%亦會留意傳媒推介或報導，只有少數

投資者依賴自己對產品的分析(2%)或有關產品的市場資訊(7%)(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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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投資者作投資決定時所參考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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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可選多項 

 (基數：所有投資者)  

     
在作出投資決定時會閱讀產品的銷售文件或資料單張的投資者當中，60.3%認為那些文

件內關於產品收費的資料已很清楚，39.7%則持相反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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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售後服務 

 
定期與投資顧問聯絡 
 
最大比例(33%)的投資者會每三個月與投資顧問聯絡一次，而每個月、每個月多於一次

或每六個月才與投資顧問聯絡一次的投資者的比例則相若(圖 14)。 
 

圖 14：聯絡投資顧問的頻密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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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一名投資者表示因為他是按需要才會聯絡投資顧問，所以難以指明頻密程度。 

 (基數：所有投資者)  

 

 
至於與投資顧問最少一年聯絡一次的投資者當中，62.4%表示投資顧問會主動定期提供

他們所投資的產品的最新表現資料；51.6%則表示主動聯絡投資顧問，就現有的投資組

合或新投資機會徵詢進一步意見；有少數投資者(11.8%)表示投資顧問會聯絡他們以更

新他們的個人資料(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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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與投資顧問保持定期聯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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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可選多項  

 (基數：所有與投資顧問最少一年聯絡一次的投資者) 

 

在六名與投資顧問一年聯絡少於一次的投資者中，二人解釋他們的投資顧問只會在交易

前提供投資意見；另外二人表示，由於投資顧問流動率高，他們不易聯絡到自己的投資

顧問；一人表示他並不密切監察自己的投資；另一人則說只會在有需要時才聯絡投資顧

問。 
 
 
對投資顧問的滿意程度 
 
88%的投資者表示滿意自己的投資顧問的服務。 
 
此外，63%的投資者同意“投資顧問所提供的服務是物有所值的＂這個說法、21%卻不

同意、12%表示無意見，4%則表示不知道或不清楚。 
 
在 12 名不滿意投資顧問的服務的投資者中，七人(58.3%)指投資顧問缺乏產品售後跟進

服務是他們不滿意的主要原因、五人(41.7%)就所購入的投資產品的表現未如理想而失

望， 四人(33.3%)則覺得他們的投資顧問過份偏重於推銷產品(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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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不滿意投資顧問的服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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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可選多項  

 (基數：所有不滿意投資顧問的服務的投資者) 

 
對投資顧問服務的評價 
 
投資者在評定投資顧問於不同範疇的服務時，最滿意投資顧問對客戶的態度。投資顧問

在態度友善及樂於提供協助方面得分最高(88.7%的投資者給予卓越／良好的評級)，繼

而是查閱戶口資料的方便程度(卓越／良好：81.3%)，以及迅速回覆電話(卓越／良好：

80.9%)。 
 
另一方面，投資者最不滿意投資顧問的收費(卓越／良好：55.8%)。他們亦對投資顧問

的財務策劃技巧有所保留，包括協助客戶管理所有財務策劃需要、幫助客戶制訂整個投

資策略及資產分配，以及監察客戶的投資組合表現，並建議如何重整投資組合(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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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對投資顧問服務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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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顧問服務需改善的地方 
 
就投資顧問應如何改善服務方面，57%的投資者認為投資顧問應作出更適合客戶的產品

推介、48%希望可減低收費，47%則期望投資顧問能更頻密地給予投資組合或產品表現

的最新資料(圖 18)。 
 

圖 18：改善投資顧問的服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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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的百分比

 
備註：可選多項 

(基數：所有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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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調查設計 

 
受訪對象 
 
在過去兩年曾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受證監會監管的投資產品或內地／海外股票，並曾使用

投資顧問服務的成年人。 
 
資料收集方法 
 
調查數據在 2005 年 11 月至 2006 年 4 月期間，以面對面或電話訪問方式收集，並以預

先設定多項選擇題的問卷向受訪者收集資料。受訪者會在訪問開始時獲提供問卷，然後

被要求就問卷內每條問題選出他們的答案，他們亦可就某些問題發表自己的意見。 
 
抽樣方法 
 
這次調查的受訪者是透過兩個不同的途徑識別出來的。首先，在證監會 2005 年散戶投

資者調查中識別出來的 367 名在過去兩年曾使用投資顧問服務的投資者，均獲邀請接受

是次訪問，最終 89 人參與了這項調查。 
 
為達到 100 名受訪者的目標，我們亦致電多個隨機選出的住宅電話號碼，最後從這個跟

進樣本中成功訪問了 11 名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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